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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第2200401027号 李国春 居民饲养家禽

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
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：居民
不得饲养鸡、鸭、鹅兔等家禽

家畜和食用鸽。

罚款人民币
贰佰元整

闵行区颛桥镇人民政府 2020年4月7日

行政处罚情况公示


